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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6 月 30 日，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控股”或“公

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仁东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3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董事会及相关部门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自查核实，回复具体如下： 

2019年9月，你公司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分别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1月，你公司与北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协

议，拟通过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技术共同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和贸易金融平

台；2020年5月，你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合作设立50

亿元产业基金等。请你公司自查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截至目前，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进展情况，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等。 

回复： 

（1）2019年9月，公司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的指导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合利宝

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与京东相关企业展开合作，为其平台下的众多中小微商户提供

第三方支付服务等。为促进个人消费升级，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上述合作

情况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范畴，公司在《2019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

讨论与分析”中已进行相关说明。 

（2）2019年9月，公司与兴业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10

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向公司发放流动资金借款3.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67号《关于拟向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公司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2020年2月-5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受托行以优惠通道费率向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1.4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011号《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3）2019年9月，公司与北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签科技”，

现更名为北京荷月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0年3月-4月，公司出

资1000万元，完成对众签科技的战略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017号《关于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29号《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等）；

关于公司与众签科技拟通过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技术共同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

和贸易金融平台的事宜，目前双方正在共同申报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领域应用

方向的专利，实现数字货币离线支付及数字身份领域有关核心技术突破，相关专

利正在申请中，申请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双方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关技

术延展及项目开拓上加强合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2020年5月，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就业务

合作事宜，双方各对接部门正在进一步沟通落实；就拟合作设立50亿元产业基金

事宜，正在进行沟通协商，具体基金合作模式、基金要素、架构设计、投资方向

等细节问题仍有待落实，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2、你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否构成与专业投资机构共

同投资，若是，你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说明公告内容是否

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

投资》的要求。 

回复： 

鉴于公司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为双方

合作的原则性约定，具体合作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相关协议依据以实施，相关内

容已经在战略合作协议条款中列明并在公司公告中提示说明。根据公司与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条款和实际情况，截止目前尚不构成与专业

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标准。 

下阶段，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履行必要审议程



序，并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3、请你公司补充报备签署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幕知情人名单。 

回复： 

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幕知情人名单已通过业务专区系统报备。 

4、其他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问题。 

回复： 

上述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具体实施情况和产生效果尚

存不确定性。截止目前，尚未对公司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公

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